预询价公告
各潜在供应商：

深圳市深水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就罗芳生态资源循环中心建设方案采购项目进行预询价，欢迎符合资质并有意向的供应商提交预询价报价，有关事项如下：

1、 预询价方

深圳市深水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2、 项目名称

罗芳生态资源循环中心建设方案采购项目

3、 项目内容

（1） 项目概况

1.罗芳水质净化厂

罗芳水质净化厂占地面积约13.3公顷，设计处理规模达40万m3/d，采用AAO+MBR池处理工艺，出水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Ⅳ类标准。为适应城市发展对污水处理效能提升和土地集约利用的需求，现拟对全厂实施以工艺优化、布局整合与用地结构优化为核心的系统性改造。本次改造拟通过对污水处理工艺进行整体升级，同步优化厂区功能布局与土地资源配置，有效提升全厂土地整体使用效率，为后续功能拓展和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设施保障与空间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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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芳水质净化厂用地示意图

2.罗芳生态资源循环中心

罗芳生态资源循环中心项目是深圳市推动固废处理多元化、资源化利用的重要示范项目。项目拟通过与罗芳水质净化厂达成协同用地模式，新建处理设施，扩大综合处理规模，探索“水、固、能”协同处理新模式，助力深圳市循环经济体系建设。项目主要接收和处理来自盐田、罗湖、大鹏、龙岗等区域的水务泥渣，以及罗湖区的绿化垃圾、厨余垃圾（包括餐厨垃圾、家庭厨余和果蔬垃圾）等各类固体废物，预估日均处理规模约为1200吨。业务范围涵盖厨余垃圾处理、好氧发酵、水务泥渣处理及市政污泥处理等板块。通过对各类废弃物进行高效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将生产毛油、碳源液、建筑砂、免烧砖、生物质燃料、营养土、种植土及固化土等多种资源化产品，实现固废资源的高值化利用与市场化销售。

在建设实施方面，项目将结合罗芳水质净化厂整体规划要求，采用分期建设模式推进，确保项目有序实施、高效运营。

（2） 服务内容

1.1现场踏勘，收集现状资料、现有运行工艺及用地情况；

1.2编制《罗芳水质净化厂改造方案》及汇报材料纸质版及电子版，内容需涵盖工艺比选论证、用地整合与释放方案设计等必要内容；

1.3编制《罗芳生态资源循环中心建设方案》及汇报材料纸质版及电子版，需涵盖规模与产物论证、物料特性分析、工艺比选、整体方案设计、重难点分析、效益评估、关键设施设备选型、实施计划、投资匡算及经济分析等内容。

4、 交付期限

合同签订后20日历天内，完成罗芳生态资源循环中心建设方案及汇报材料的纸质版、电子版。
5、 报价要求

1.项目招标上限价为12万元（含税），报价超上限价视为无效报价。

2.本项目投标采用总价包干，本项目报价被视作已包括了项目内容中所有编制费、人员差旅费、税费及完成本项目不可或缺的工作和责任发生的所有费用。

3.报价格式（仅供参考）

	序号
	服务内容
	交付时间（天）
	费用（元）
	备注

	1
	方案及汇报材料的纸质版及电子版
	
	
	

	2
	合计
	
	
	含税（%）

	以上表格仅供参考，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减。


6、 资格证要求

1.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证明材料：提供营业执照或其他组织法人证书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本项目投标人需具备市政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违法转包、分包（证明材料：提供履约情况及社会信誉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7、 报价时间和方式
1． 如有意向提交本项目预询价报价，需提供六、资格证要求中所需资料（均要求加盖公章）、报价函（格式自拟），以及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2． 方式：所有报价文件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联系人邮箱，邮件标题格式：“报价文件+项目名称+投标人全称”；

3． 接收报价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10月26日18：00（北京时间）之前，逾期或不符合规定的报价文件恕不接受。

8、 本项目的联系方式：

可按下列地址以书面或邮箱的形式查询：

公开询价方：深圳市深水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延芳路99号罗芳水质净化厂
联  系  人：刘工 18126352215
联系人邮箱：liu.shinan@szwatereco.com

